
國立聯合大學校內學術研究計畫補助要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七、計畫審查項目： 

（一）計畫主持人近五年申請

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狀

況及近五年之研究成果

表現。 

（二）當年度國科會研究計畫

之審查意見及改善方

式。 

（三）研究內容之重要性(學術

價值、技術或服務創新

性、產業實用性)。 

（四）研究方法之合理性與執

行步驟之可行性。 

（五）歷年獲本案補助計畫之

成果績效。 

七、計畫審查項目： 

（一）計畫主持人近三年申

請國科會補助研究計

畫狀況。 

（二）計畫主持人近五年之

研究成果表現。 

（三）研究內容之重要性(學

術價值、技術或服務

創新性、產業實用

性)。 

（四）研究方法之合理性與

執行步驟之可行性。 

（五）歷年獲本案補助計畫

之成果績效。 

依 114 年 6 月 17 日

第 180次行政會議決

議： 

1.現行條文第七點

第一項第一款及

第二款，已依會

議決議合併，並

修正為「計畫主

持人近五年申請

國科會補助研究

計畫狀況及近五

年之研究成果表

現。」，如修正條

文第七點第一項

第一款。 

2.依前述會議決議，

請研發處規範審

查項目應包含

「送審查委員意

見、改善方法

等」，爰增訂修正

條文第七點第一

項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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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鼓勵本校教師進行學術研究，提高本校整體研究水準，特訂定「國立聯合大

學校內學術研究計畫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執行所需之經費，由本校研究發展處(以下簡稱研發處)編列年度預算支

應。 

三、 補助對象： 

(一) 符合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申請

資格之本校專任教師。 

(二) 當年度未獲國科會補助計畫者為補助對象。 

四、 申請限制： 

(一) 單一申請人每年以申請補助一件為限。 

(二) 前年度獲本要點補助之研究計畫案主持人，有逾期繳交(含未繳交)研究

成果報告及未參加研究成果發表會，或未於規定期限內辦畢經費核銷

者，當年度不得提出申請。 

(三) 獲本要點補助之研究計畫案主持人，若於當年度計畫結案後一年內，未

能研提與獲補助計畫內容相關之國科會計畫且以本校名義投稿或發表

(含接受與刊登)之學術期刊論文，則暫停其結案後第二、第三及第四年計

畫之申請(即績效管考結束後三年內不得提出申請)。 

(四) 若於當年度計畫執行期間及至結案後一年內，女性計畫主持人因懷孕生

產哺育子女；計畫主持人為單親或育嬰留職停薪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

得延長績效管考期限為計畫結案後三年內。使其在懷孕生產哺育子女及

照顧幼兒之際亦能獲得支持而更致力於研究量能的維持與提升。然若未

能於績效管考期間達成第三款之績效，則暫停其結案後第四、第五及第

六年計畫之申請(即績效管考結束後三年內不得提出申請)。 



五、 申請文件： 

(一) 計畫申請書。 

(二) 計畫主持人個人資料表。 

(三) 歷年補助計畫績效成果自評書。 

(四) 應檢附第四點第四款足資證明文件(如：孕婦健康手冊或育嬰留職停薪

機構核准文件)。 

六、 申請時間：每年九月受理申請(實際受理期限以書面通知為準)，逾期不予受理。

審核結果公佈於本校研發處網頁。 

七、 計畫審查項目： 

（一）計畫主持人近五年申請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狀況及近五年之研究成果

表現。 

（二）當年度國科會研究計畫之審查意見及改善方式。 

（三）研究內容之重要性(學術價值、技術或服務創新性、產業實用性)。 

（四）研究方法之合理性與執行步驟之可行性。 

（五）歷年獲本案補助計畫之成果績效。 

八、 學術研究計畫審核委員會： 

由副校長召集研發長、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及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組成

「學術研究計畫審核委員會」(以下簡稱審核委員會)。 

九、 計畫審查程序： 

(一) 資格審查：由研發處針對申請文件、條件及限制，審查其是否符合本要點

規定。 

(二) 計畫內容審查： 

1. 每案先由二位校外委員進行審查，取其平均數為初審分數。 

2. 若二位委員審查分數差異達25分(含)以上，另請第三位校外委員審查。

評分則取二位相近委員之分數取其平均值。 

(三) 計畫審核評定：由「學術研究計畫審核委員會」進行評定，並建議補助金

額後，陳請校長核定並公布。 

十、 補助額度：每年每案補助金額以新臺幣20萬元為上限。 

十一、 審核結果公布後，各計畫主持人應依核定金額重新調整計畫經費，並於公告

後十日內將修訂後之預算表與計畫簽報單送達研發處，俾憑辦理經費核撥作

業。 

十二、 經費補助項目及限制： 

(一) 得編列項目：依中央政府各機關用途別科目分類及執行標準規定辦理。 

1.業務費：耗材、文具、紙張、影印、裝訂、繕稿、資料檢索、翻譯費、

電腦使用費、維修費、郵電費、國內舉辦研討會之註冊費、論文發表

費、學習(研究)助學金、工讀金及其他與計畫執行相關之費用。 

2.研究設備費：所購置之圖儀設備、一般事務用品(須列為本校財產)。 



(二) 不得編列項目： 

1.人事費：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及協同主持人之人事費。 

2.國外差旅費。 

3.行政管理費。 

4.校內場地使用費。 

5.本校所屬人員出席費、稿費、審查費、工作費、主持費、引言人費、

諮詢費。 

6.其他依相關規定不得編列之項目。 

十三、 計畫執行期限：自申請核准之隔年度一月一日起至十月三十一日止。 

十四、 經費執行與核銷：計畫經費以當年度運用核銷為原則，於執行期滿日後二個

月內依相關規定完成經費核銷。如有剩餘經費，收回校補助款。 

十五、 成果報告及成果發表： 

(一) 計畫主持人應於計畫執行期滿日後二個月內，將計畫經費結報表及可

供公開之精簡成果報告書(4至10頁)一式一份及電子檔至研發處辦理結

案。 

(二) 各計畫主持人應於計畫執行期滿後，參加研發處舉辦之研究成果發表

會(研究成果發表內容將全程錄影)。 

十六、 成果歸屬： 

(一) 研究成果若申請國內外專利或作技術移轉，須以本校為權益人。 

(二) 研究成果若發表於國內外期刊或研討會，須註明本校為發表單位。 

十七、 研究計畫中涉及人體試驗、採集人體檢體、人類胚胎、人類胚胎幹細胞者，

應檢附醫學倫理委員會或人體試驗委員會核准文件；涉及基因重組相關實驗

者，應檢附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核准之基因重組實驗申請同意書；涉及基因

轉殖田間試驗者，應檢附主管機關核准文件；涉及動物實驗者，應檢附實驗

動物管理委員會核准文件。上述所指申請文件或核准文件應連同成果報告一

併繳交。 

十八、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